
附圖 

 

土地管理機關或提案單位召開會勘，確定符合本要點辦理範疇 

↓ 

土地施作綠化前由公園處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

或國防部等中央機關簽訂土地代管契約 

↓ 

經產業局行政程序審查 

↓ 

審查通過之提案送交產業局委託之專業設計團隊規劃設計 

（專業設計團隊與提案單位就現地狀況協調後，提出綠化規劃設計） 

↓ 

產業局審查設計內容 

↓ 

由產業局委辦之施工廠商進行現地綠化施作 

↓ 

綠化施作完成及經產業局驗收後，交由提案單位進行後續維護 

 


